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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 任光明 作为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第

六届董事会提名为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 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

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 本人已经通过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查，提

名人与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

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

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

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规定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

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立即辞

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

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任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行职责，不以辞

任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任光明

202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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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任光明为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作为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

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

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或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资格审查，提

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

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

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

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

工作经验。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

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

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荐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在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规定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

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 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

请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

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

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

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签署/盖章）：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5-06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图新” 、“公司” 、“本公司” ）拟以现金及资产形式出资对PhiGent�

Robotics� Limited（以下简称“鉴智开曼” ）投资及提供财务资助。 鉴智开曼是大规模中高阶智驾量产的软件算法公司，

为车企提供基于地平线平台的高阶智驾产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鉴智开曼39.14%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但不是

控股股东。

公司于2025年9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主要交易内容

本次交易包含现金增资、资产注入两部分。

1、现金增资

公司拟对鉴智开曼增资2.5亿元人民币，认购鉴智开曼发行的138,423,368股C+类优先股，增资价格取鉴智开曼最近

一轮（即C+轮） 融资价格0.2538美元/股， 按2025年8月2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7.1161元人民币

（下同）计算，发行价为1.8061元人民币/股，投前估值为29.59亿元人民币。

2、资产注入

公司拟向鉴智开曼间接全资子公司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鉴智” ）转让公司所持四维图新智驾（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新智驾” ）100%股权，认购鉴智开曼发行的1,092,383,785股普通股。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于估值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收益法下，图新智驾的估值结

果为15.53亿元，鉴智开曼的估值结果为23.27亿元。 经协商，本次交易图新智驾作价15.50亿元，鉴智开曼作价23.25亿元，鉴

智开曼将发行1,092,383,785股普通股，用于支付图新智驾100%股权的转让对价。 对应鉴智开曼每股普通股的发行价为

0.1994美元/股，或1.4189元人民币/股。

上述交易完成后，四维图新将合计持有鉴智开曼39.14%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但不是控股股东。

（二）境外投资备案手续完成前的过渡性安排

本次投资涉及认购境外企业股份，公司须在完成境外投资备案手续（以下简称“ODI备案手续” ）后方可投资。 在完成

境外投资备案手续之前，作为一项过渡性安排，公司同意向北京鉴智提供与现金增资等额的借款，即2.5亿元人民币，在提

供前述借款的同时，公司将无偿获得鉴智开曼签发的购股权证，该购股权证使四维图新或其指定境外全资子公司有权在办

理完成境外投资备案手续之后， 按前文约定价格行权认购鉴智开曼138,423,368股C+类优先股和1,092,383,785股普通

股。

鉴于在上述安排中，公司与北京鉴智公司客观上形成了一定期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谨慎性原则认定为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 本次因对外投资事项付款的过渡性安排导致的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产生重大影

响，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屹唐新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至2025年6月30日持有公司6.23%股份）、

第二大股东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截至2025年6月30日持有公司3.37%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北京亦庄

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亦庄国投” ）通过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计已持有鉴智开曼5.26%股份。 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之关联交易。

（四）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一：鉴智开曼

1.公司名称：PhiGent� Robotics� Limited

2.企业性质：一家在开曼群岛设立的豁免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Offices� of� Vistra� (Cayman)� Limited,� P. � 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 -� 1205� Cayman� Islands

� � � � 4.主营业务：鉴智开曼在境外无具体经营，通过境内子公司开展业务。该公司专注于中高阶智驾软件算法开发，以强AI

及算法工程化能力为基础，以视觉为核心，打造智能驾驶的关键软件算法，为主机厂和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提供高性价比、高

可靠性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为其主要境内经营和控股主体， 鉴智开曼通过全资子公司PhiGent� Robotics� HK� Limited

（以下简称“鉴智香港” ）持有北京鉴智100%股权。

鉴智开曼下属主要境内公司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FX3B1R

成立日期 2021-10-09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2号院1号楼9层901A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单羿

注册资本 10,000万美元

股权结构 PhiGent�Robotics�HK�Limited，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

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5.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份数 股权比例

普通股

SY�PhiGent�Holding�Limited 340,560,000 20.7839%

DDL�PhiGent�Holding�Limited 301,158,619 18.3793%

LJX�PhiGent�Holding�Limited 42,680,000 2.6047%

ESOP�(Reserved/预留) 204,401,381 12.4743%

优先股

Lowkey�Ventures,�L.P. 132,287,470 8.0733%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28,160,000 1.7186%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3,520,000 0.2148%

CX�PhiGent�Holding�Limited 3,520,000 0.2148%

Xinzhifeng�(Wuhan)�Equity�Investment�Fund�Limited�Partnership�(信之风（武汉）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712,530 2.6677%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L.P. 69,474,980 4.2400%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Co-Investment,�L.P. 6,913,910 0.4219%

Lowkey�Ventures,�L.P. 19,555,560 1.1934%

Paradise�Country�International�Limited 3,055,560 0.1865%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3,128,890 0.1910%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15,277,780 0.9324%

CX�PhiGent�Holding�Limited 4,815,560 0.2939%

Series�B�Preferred�Shares

INCE�Capital�Partners�II,�L.P. 88,888,890 5.4248%

Arbor�Investment�I�Holdings�Limited 16,666,670 1.0171%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L.P. 7,579,090 0.4625%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Co-Investment,�L.P. 754,240 0.0460%

Lowkey�Ventures,�L.P. 22,443,920 1.3697%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5,196,574 0.3171%

Paradise�Country�International�Limited 350,690 0.0214%

SCGC�Capital�Holding�Company�Limited 33,333,334 2.0343%

Xiang�He�Fund�II,�L.P. 79,853,466 4.8733%

INCE�Capital�Partners�II,�L.P. 19,963,366 1.2183%

Beijing�Intelligent�Internet�Automobile�Industry�Investment�Fund�(L.P.)�(北京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700,691 1.2023%

Beijing�Economic-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rea�Industrial�Upgrading�Equity�

Investment�Fund�(L.P.)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509,576 4.0590%

Xinzhifeng�(Wuhan)�Equity�Investment�Fund�Limited�Partnership�(信之风（武汉）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84,396 2.0008%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5,464,065 0.3335%

Welight�Capital�L.P. 5,910,207 0.3607%

Wuhan�Junshan�Innovation�Investment�Co.,�Ltd.�(武汉军山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954,262 0.6685%

合计 1,638,575,677 100.0000%

本次交易前，鉴智开曼的实际控制人为核心创始人单羿（CEO）、都大龙（CTO）和刘竞秀（商务合伙负责人）。 SY�

PhiGent� Holding� Limited、DDL� PhiGent� Holding� Limited、LJX� PhiGent� Holding� Limited分别为单羿、都大龙、刘

竞秀之全资持股公司。

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均为亦

庄国投下属企业，本次交易前合计持有鉴智开曼5.26%股份。 亦庄国投为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屹唐新程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截至2025年6月30日持有公司6.23%股份）以及第二大股东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截至

2025年6月30日持有公司3.37%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除前述情况外，鉴智开曼与上市公司及其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6.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份数 股权比例

普通股

NavInfo�Co.,�Ltd.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2,383,785 34.74%

SY�PhiGent�Holding�Limited 170,280,000 5.42%

DDL�PhiGent�Holding�Limited 150,579,310 4.79%

LJX�PhiGent�Holding�Limited 21,340,000 0.68%

ESOP�(Reserved/预留) 821,600,691 26.13%

优先股

Lowkey�Ventures,�L.P. 132,287,470 4.21%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28,160,000 0.90%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3,520,000 0.11%

CX�PhiGent�Holding�Limited 3,520,000 0.11%

Xinzhifeng�(Wuhan)�Equity�Investment�Fund�Limited�Partnership(信之风（武汉）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712,530 1.39%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L.P. 69,474,980 2.21%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Co-Investment,�L.P. 6,913,910 0.22%

Lowkey�Ventures,�L.P. 19,555,560 0.62%

Paradise�Country�International�Limited 3,055,560 0.10%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3,128,890 0.10%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15,277,780 0.49%

CX�PhiGent�Holding�Limited 4,815,560 0.15%

INCE�Capital�Partners�II,�L.P. 88,888,890 2.83%

Arbor�Investment�I�Holdings�Limited 16,666,670 0.53%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L.P. 7,579,090 0.24%

5Y�Capital�Evolution�Fund�II�Co-Investment,�L.P. 754,240 0.02%

Lowkey�Ventures,�L.P. 22,443,920 0.71%

GSR�Ventures�VII�(Singapore)�Pte.�Ltd. 5,196,574 0.17%

Paradise�Country�International�Limited 350,690 0.01%

SCGC�Capital�Holding�Company�Limited 33,333,334 1.06%

Xiang�He�Fund�II,�L.P. 79,853,466 2.54%

INCE�Capital�Partners�II,�L.P. 19,963,366 0.63%

Beijing�Intelligent�Internet�Automobile�Industry�Investment�Fund�(L.P.)� (北京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9,700,691 0.63%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ndustrial� Upgrading� Equity�

Investment�Fund�(L.P.)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66,509,576 2.12%

Xinzhifeng�(Wuhan)�Equity�Investment�Fund�Limited�Partnership�(信之风（武汉）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84,396 1.04%

Horizon�Together�Holding�Ltd. 5,464,065 0.17%

Welight�Capital�L.P. 5,910,207 0.19%

Wuhan�Junshan�Innovation�Investment�Co.,�Ltd.�(武汉军山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954,262 0.35%

NavInfo�Co.,�Ltd.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8,423,368 4.40%

合计: 3,144,382,831 100.00%

为本次交易后鉴智更好地引入人才、激励团队，推动鉴智快速发展，单羿、都大龙、刘竞秀将所持合计342,199,309股

普通股注销，以便为公司ESOP扩增预留空间。 公司将ESOP预留股份数由交易前的204,401,381股增至821,600,691股。

7.经审计鉴智开曼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59.94 1,122.91

营业利润 -31,653.10 -16,458.35

净利润 -31,649.11 -16,46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62.17 -14,404.63

项目 2024年末 2025年6月末

资产总额 13,890.30 13,740.79

负债总额 81,127.02 95,881.49

净资产 -67,236.72 -82,140.70

上表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鉴智开曼净资产为大额负数，主要系鉴智开曼优先股东享有以合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为条

件的回购权，因而将优先股投资确认为金融负债所致。 2024年末和2025年6月末，前述回购负债账面值分别为73,119.44万

元和77,376.36万元，相应地，2024年和2025年1-6月，鉴智开曼分别计提回购利息4,545.52万元和2,498.17万元。在鉴智开

曼完成合格首次公开发行后，前述回购负债将会转入净资产。

（二）标的公司二：图新智驾

1.图新智驾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四维图新智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400MADYNFEC56

成立日期 2024-09-03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6幢3层301-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程鹏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四维图新，持股比例1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安全

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设备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电子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气）

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主营业务

图新智驾主营业务为研发及量产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围绕“极致性价比” 战略，目前已形成基础行车、舱泊一体、行泊

一体三大产品线，主要为20万元以内主流价位车型提供覆盖L0-L2+的全栈软硬一体解决方案。

3.�最近一年及一期图新智驾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9-12月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3,371.40 8,839.31

营业利润 -2,996.26 -368.49

净利润 -2,996.26 -36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7.44 39.89

项目 2024年末 2025年6月末

资产总额 11,683.66 14,214.32

负债总额 13,679.91 16,579.08

净资产 -1,996.26 -2,364.76

4.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交易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交易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北京鉴智科技有限公司 100%

5.其他说明

（1）权属情况：目前，公司持有的图新智驾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2）担保情况：公司不存在为图新智驾提供担保的情况。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图新智驾提供财务资助以及委托其理财的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图新智

驾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现金增资的定价依据与公允性

本次对鉴智开曼现金增资价格，取鉴智开曼最近一轮（即C+轮）融资价格0.2538美元/股。

2025年，鉴智开曼进行C+轮融资，向信之风（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风汽车集团下属企业）、

Horizon� Together� Holding� Ltd.（地平线机器人下属企业）、Welight� Capital� L.P.（微光创投）、 武汉军山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武汉军山新城科技投资集团下属企业）共发行5,511.29万股C+类优先股，每股发行价0.2538美元，投前估值为40,

188.00万美元，融资金额1,398.76万美元，投后估值为41,586.76万美元，按照2025年8月25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1美元对7.1161元人民币计算，投后估值相当于29.59亿元人民币。

本次公司拟对鉴智开曼增资2.5亿元人民币，认购鉴智开曼发行的138,423,368股C+类优先股，每股C+类优先股发行

价0.2538美元/股，或人民币1.8061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对鉴智开曼现金增资，认购鉴智开曼新发行C+轮优先股，与鉴智开曼最近一轮市场化对专业投资者发

行的同类优先股相同（同为0.2538美元/股），不存在溢价，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资产注入的定价依据与公允性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估值机构” ）对图新智驾股权及鉴智开曼股权进行估值并出具估值报告，

双方以估值报告在收益法下的估值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

根据估值机构出具的编号为中同华咨报字 （2025） 第031018号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PhiGent�

Robotics� Limited�涉及的四维图新智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估值报告》，图新智驾100%股权截

至基准日（即2025年6月30日）的估值结果为15.53亿元人民币。 经协商，图新智驾100%股权的转让对价为15.50亿元人民

币。

根据估值机构出具的编号为中同华咨报字 （2025） 第031017号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

PhiGent� Robotics� Limited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估值报告》，鉴智开曼截至基准日的估值结果为23.27亿元人民币。 经

协商，鉴智开曼按照23.25亿元的整体估值向四维图新（或其指定境外全资子公司）发行等值于15.50亿元人民币的普通股

股票1,092,383,785股，每股普通股发行价0.1994美元/股，或人民币1.4189元/股，用于支付图新智驾100%股权的转让对

价。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估值报告为定价基础，交易作价合理公允。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

四、核心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1、《购股权证购买协议》要点内容

购股权证购买交易：当交易交割条件被满足或依该协议被豁免满足时，四维图新拟以零对价获得鉴智开曼发出的购股

权证（Warrant），该购股权证将使四维图新（或其境外关联方）有权按每股人民币1.8061(或美元0.2538)的价格以现金获

发鉴智开曼138,423,368股C+轮优先股，按每股人民币1.4189(或美元0.1994)的价格以换股方式获发鉴智开曼1,092,383,

785股普通股。 为进行购股权证购买之交易：四维图新同意与北京鉴智订立一份贷款协议，根据该协议，四维图新将向北京

鉴智提供一笔人民币2.5亿元的贷款（“境内贷款” ）；以及四维图新同意与北京鉴智订立一份《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该协

议，四维图新将向北京鉴智转让其所持有的图新智驾的全部股权（“《股份转让协议》” ）。

鉴智开曼及其下属子公司应完成的交割条件包括： 鉴智开曼及其下属子公司就本次购股权证交易应履行或获得的所

有内部流程均已完成、且在形式和实质方面均令四维图新合理满意，包括向四维图新提供其股东和董事会批准此次交易的

决议；鉴智开曼及其管理层向四维图新提供经其签署的《履约证书》，向四维图新说明所有交割条件已被满足，以及自2025

年6月30日至交割时，鉴智开曼及其下属子公司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四维图新应完成的交割条件：境内贷款已全额发放予北京鉴智。

生效条件：各方签署该协议、并且四维图新确认其已就本次交易获得其股东批准时。

终止情形包括：如在签约后六(6)个月内未完成交割，则鉴智开曼或四维图新可终止该协议，但如果未能在上述6个月内

完成交割完全是由某一方控制范围内的因素造成的， 则该方无权根据该条终止本协议； 如果四维图新未能在交割后十五

(15)个工作日内、或鉴智开曼与四维图新共同商定的其他日期全额发放境内贷款，则鉴智开曼可终止本协议；或者，经鉴智

开曼与四维图新双方同意。

2、《股权转让协议》要点内容

签署方：北京鉴智（作为甲方）和四维图新（作为乙方）；

股权转让交易：甲方向乙方购买图新智驾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双方以估值报告在收益法下的估值结

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为15.50亿元人民币。 双方同意：根据鉴智开曼估值报告，鉴智开曼按

照23.25亿元的整体估值向乙方（包括乙方指定主体）发行等值于15.50亿元人民币的1,092,383,785股普通股股票，用于

支付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对价支付：鉴智开曼依法向乙方（包括乙方指定主体）签发购股权证项下等值于15.50亿元人民币的全部1,092,383,

785股普通股股票对应股票证，即视为甲方完成转让对价的支付。 甲方应确保鉴智开曼于标的股权交割日后的2个工作日

内、完成前述股票证的签发，并将最新股东名册通过鉴智开曼注册办事处完成备案。

股权交割：乙方在收到鉴智开曼签发的购股权证后办理境外投资手续；在乙方办理完毕境外投资手续后，双方应完成

标的股权交割，将标的股权登记在甲方名下。

表决权委托：委托期限内，乙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权（下称“表决权” ）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甲

方行使，甲方作为唯一的、排他的受托人，有权根据届时有效的图新智驾章程，针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或图新智驾章程需要

股东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内，甲方将实际享有图新智驾100%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及图新智驾运营权。 为

避免疑义，前述表决权委托安排并不影响乙方对其持有标的股权所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及处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

等权利）；过渡期内，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就标的股权设置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或进行利润分配或进行任

何处置。 前述表决权委托期限自乙方收到鉴智开曼签发的购股权证之日起，至以下孰早的日期止：（1）购股权证中约定的

到期日；（2）标的股权交割日。

生效条件：本协议在乙方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生效。

3、《贷款协议》要点内容

签署方：北京鉴智（作为借款人）和四维图新（作为贷款人）；

借款金额及用途：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提供人民币2.5亿元的借款；借款人应将借款依法用

于鉴智开曼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本协议约定及鉴智开曼董事会同意的其他用途。

放款：依据《购股权证购买协议》的约定，贷款人应于交割日向借款人开立的共管账户一次性全额发放人民币2.5亿元

借款。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解除借款资金的共管。于交割日，借款人应向贷款人交付已由鉴智开曼适当签署的购股权

证。

借款到期日：本协议项下借款的期限自贷款人实际发放借款之日起算，至以下孰早的日期（“到期日” ）到期：购股权

证中约定的到期日；在对外投资手续完成后，借款人收到贷款人出具的还款通知之日；或者，在鉴智开曼发生清算事件（即

“Liquidation� Event” ，定义见鉴智开曼的公司章程）或任何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要求鉴智开曼赎回其所持公司股份的事

件发生后，贷款人宣布借款到期之日。

还款：除非双方另行书面约定，借款人应于到期日后的10个工作日或贷款人另行同意的期限内以现金形式向贷款人

偿还贷款人实际发放的借款本金。 如借款人逾期还款的，借款人应按年利率(单利)百分之十(10%)向贷款人支付利息，利息

的计算期间应自到期日(含该日)起计，直至借款人足额偿还借款本金之日(含该日)止。

生效条件：本协议在贷款人股东会审议通过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鉴智开曼39.14%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但不是控股股东。 未拥有过半数表决权，鉴智

开曼董事会5个席位，公司有权提名不超过2名（含2名）董事，未过半数。因此公司虽为鉴智开曼第一大股东，但对鉴智开曼

不构成控制。

本次交易后，“新鉴智”将成为四维图新旗下智驾业务的平台。 公司具备量产工程化交付能力，“新鉴智” 将具备基于

地平线和高通双平台、智能驾驶低-中-高阶全面的软硬件一体产品布局。双方充分发挥智驾领域资源优势和协同效应，迅

速抓住智能驾驶行业爆发的重大历史机遇。 提升公司在智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交易前，图新智驾是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不再持有图新智驾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图新智驾处置价款与上市公司享有图新智驾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将增

加四维图新合并报表投资收益，经初步测算约为15亿元人民币。

具体数据请以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上述测算仅为本次交易的预计影响，不代表公司最终实现的利润增加额。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初至披露日未与亦庄国投发生投资相关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为定价参考，为公司基于正常的商业背景和发展需求所作出的合理决策，具有商业合

理性。该交易有利于融合公司及鉴智的优势，提升公司在智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需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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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813,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0343%。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3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

意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13,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程序

1、2021年7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2、公司于2021年7月10日披露《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并于2021年7月10日在公司内

部OA系统对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3、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1年1月8日至2021年

7月9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1年7月24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年7月23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1年7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21年10月19日，公司实际完成76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05,792,000股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上市日为2021

年10月20日。

7、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2年5月24日，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2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8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2022年5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2年6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6.46元/股调整为6.454元/股。

10、2022年8月23日，公司实际完成132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0,957,200股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上市日为2022

年8月24日。

11、2022年10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72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0,876,800股。

12、2022年10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2年11月14日，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

对象共计1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41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3、2023年3月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3月27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14,000股进行回购

注销。

14、2023年4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6月29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1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44,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2023年8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119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189,100股。

16、2023年10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68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977,100股。

17、2024年1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2024年2月27日，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85人以及2022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 的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

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813,3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94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342,100股。

19、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4年9月25日，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66人以及2023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 的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119,7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0、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54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2,695,600股。

2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5年5月19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32人以及2023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下” 的7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168,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对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共计3人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13,000股进

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注销原因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3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 、“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和“第十四章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原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对其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回购注销数量、回购价格、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数量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813,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0343%。

2、回购价格

2022年6月，公司实施了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

0.06元（含税）。

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

整后，P仍须大于1。

综上，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如下：

2021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7.15-0.006）=7.144元/股。

3、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预计回购总金额为5,808,072.00元。

四、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4,797,595 0.62% -813,000 13,984,595 0.59%

高管锁定股 13,984,595 0.59% 0 13,984,595 0.59%

股权激励限售股 813,000 0.03% -813,0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5,851,219 99.38% 0 2,355,851,219 99.41%

三、总股本 2,370,648,814 100.00% -813,000 2,369,835,814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鉴于3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813,000股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1、四维图新董事会已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2、四维图新本次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后续应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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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

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 于2025年10月9日15:00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

托书模板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3.00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5.00 关于增补任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30日公司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提案3.00、提案4.00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提案5.00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

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提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结果予以披露。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二）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或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二）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10月10日下午17:30点之前送达或

传真到公司），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前提交原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25年10月1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5.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董事会办公室；

6.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孟庆昕、秦芳

（2）电话号码：010-82306399，传真号码：010-82306909

（3）电子邮箱：dongmi@navinfo.com、qinfang@navinfo.com

（4）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董事会办公室

7.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05” ，投票简称为“四维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并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表决，如没有做出指

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栏目可

以投票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3.00 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5.00 关于增补任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附注：

1、若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若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若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多项选择视为“弃权”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股份性质包括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无限售流通股。

4、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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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9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25年9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张鹏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北京四

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拟以现金及资产出资形式对PhiGent� Robotics� Limited投资及财务资助事项。 其中现金出

资2.5亿元人民币以认购约1.38亿股C+类优先股， 全部为投资主体自有资金。 其中资产出资图新智驾100%股权认购约

10.92亿股普通股。 交易完成后，四维图新将持有鉴智开曼约39.1430%股份。

关联董事张鹏先生、刘伯年先生、程鹏先生、姜晓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及财务资助的

关联交易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为提高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实施的效率和进度，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或其

合法授权代表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对外投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签署、修改、补充、执行与本次投资有关的各项文件和协议（包括与本次投资相关方签署相关协议、补充协议以及

其他相关法律文件）；

（2）办理本次投资相关的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签署、补充、

递交和执行本次投资的相关申报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为实施本次投资之目的、办理设立或投资境外子公司的相关法律手

续；

（3）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交易方案及对价范围内，制定、调整、实施本次投资的交易方案，并签署相关交易文件的补充协

议；

（4）聘请中介机构以及办理其他与本事项相关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关联董事张鹏先生、刘伯年先生、程鹏先生、姜晓明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3、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董事会同意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13,

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发表了法律意见，详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

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对公司注册资本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5、审议通过《关于增补任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因公司独立董事李克强先生提出辞职，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推荐任光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增

补任光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且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

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6、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

任光明先生简历

任光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6月生，南开大学历史学及经济学双学位学士，北京大学MBA。 2001年8

月至2012年4月，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任首席代表。 2012年5月至今，任北京星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担任四维图新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任光明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任光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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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9

月28日以非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及

有关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栩娜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孟庆昕女士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同意提交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鉴于3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

公司拟回购其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813,000股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剩余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